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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2009]2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结合近一段时间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提高成品油价

格。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均提高300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6810元和6070元。其他成品油价格相

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表一。非标准品价格由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

品质比率确定。 

  二、供铁道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提高。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供应价格

每吨分别为7210元和6470元。非标准品最高供应价格由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品质比率

确定。其中，供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队用油价格执行。 

  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400元确定。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

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价差不小于400元。 

  具体供应价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等额提高。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

价格水平见附表二。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的品质比率调整汽、柴油非标准品最高零售

价格。 

  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四、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等额提高。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按最高

零售价格倒扣300元确定；合同未约定配送的，最高批发价格由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在300元

的基础上，再考虑运杂费因素确定。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时，批发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批零价差

不小于300元。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的品质比率制定非标准品最高批发价格。 

  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90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0.92：1的比价关系确定，

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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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调整后的价格自2009年9月2日零时起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的衔接，确保市场供应。同时，要督促所

属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场

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

措施。 

  九、各省（市、区）价格主管部门及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在9月2日18：00前将调价方案的

执行情况、市场价格情况和存在问题报告我委价格司（传真电话：010－68502194） 

  附：一、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二、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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